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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

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铁股份 股票代码 30058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银斌 范文蓉

办公地址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东路 928 号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东路 928 号

传真 0576-83990868 0576-83990868

电话 0576-83171218 0576-83171219

电子信箱 tiantie@tiantie.cn tiantie@tiantie.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秉承以“减振 / 震业务”和“新能源锂化物业务”两大业务作为主要发展方向。 减振 /

震业务分为轨道结构减振产品和建筑减隔震产品。 其中轨道结构减振产品主要包括隔离式橡
胶减振垫、橡胶弹簧隔振器、钢弹簧隔振器、钢轨吸振器、弹性支承式无砟轨道用橡胶套靴等，
应用于轨道交通领域，涵盖城市轨道交通、高速铁路、重载铁路和普通铁路。建筑减隔震产品主
要包括天然橡胶支座（LNR）、铅芯橡胶支座（LRB）、建筑摩擦板支座、粘滞阻尼器等，用于各类
建筑设施的减震防灾，广泛应用在桥梁、建筑（如医院、学校、大型公共建筑等）、水电工程及其
他工程结构隔震设计及抗震加固改造中。 同时，积极探索锂化物业务，通过全资子公司江苏昌
吉利以及安徽天铁锂电，专业从事丁基锂、氯化锂等锂化物及氯代烃等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
与销售，下游客户主要包括医药企业、合成橡胶企业、电子材料企业、新能源领域。 具体如下：

（1）减振 / 震业务
①轨道减振业务
报告期内， 公司主导产品为轨道结构减振产品。 针对轨道交通列车运行引起的振动和噪

声，该类产品可从振动源减少轨道交通振动以及由振动引起的二次辐射噪声污染，目前主要用
于降低轨道交通列车运行对精密仪器、轨道沿线居民区、古建筑、学校、剧院、音乐厅、医院和敬
老院等对噪声与振动控制要求较高的噪声敏感目标的影响和干扰。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注重自主创新， 密切跟踪轨道工程橡胶制品相关技术的最新发展方
向，并逐步确定以轨道结构噪声与振动控制为公司技术发展方向。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掌握
轨道结构噪声与振动控制相关的多项核心技术， 其中橡胶减振降噪产品配方和生产工艺在国
内轨道交通减振降噪领域具有技术领先地位。 依托成熟的产品配方、结构设计和生产工艺等多
项专业技术，目前公司技术团队已开发出多种轨道结构减振产品，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噪声与
振动控制项目，为城市轨道交通和铁路的运营提供有力的运营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技术支持。

截至目前，公司研发的轨道结构减振产品已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领域。 广深港高速铁路、
兰新第二双线、汉孝城际铁路、长株潭城际铁路、渝黔客专等铁路项目，以及北京、上海、重庆、
深圳、南京、杭州、成都、武汉、西安、长沙、青岛、大连、长春、哈尔滨、无锡、苏州、宁波、郑州、昆
明、南昌、福州、兰州、沈阳、天津、合肥、贵阳等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均选用了公司的轨道结构减
振产品。

②建筑减隔震业务
橡胶类减隔振 / 震产品具备独特的性能，适用领域较广，除轨道结构减振领域外，亦可运

用于建筑减隔震领域。 近年来，公司凭借在轨道结构减振领域的技术优势及经验积累，横向拓
展进入建筑减隔震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建筑减隔震业务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之势，实现了从“研发、小批量到批量
产”的根本性转变，目前进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技术攻关方面，公司积极研发，从材料模量、内
部结构、外形尺寸、参数性能等多个核心层面，完成了对建筑减隔震产品的系列化覆盖，全面满
足市场上对建筑减隔震产品的性能需求，极大提升了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产能建设方面，
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建筑减隔震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全面建成， 为业务扩张提供
产能保证；售后服务方面，公司积极组建项目服务安装售后团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售后服
务保障。 建筑隔震支座项目团队经过不懈的努力，成功搭建了从新产品开发、新生产工艺应用
到新供货渠道与新市场开拓的全链条全项目化的设计管理体系。

公司建筑减隔震业务立足高端，成长迅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跨越式发展。
（2）锂化物新能源业务
自 2018 年起，公司陆续布局锂化物及锂矿业务，进军新能源领域。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昌

吉利主营锂化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锂矿开采等业务，通过内延外伸等方式，快速推进公
司上下游产业链一体化布局。

江苏昌吉利，成立于 1998 年，主要聚焦于烷基锂、无水氯化锂、氯代烷等产品的研发、生产
与销售。 成立二十余年来在锂化物领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技术基础及生产经验，公司拟基于昌
吉利在锂化物行业的积淀，抓住市场机遇，大力发展锂化物相关业务并将其作为公司的一项长
期战略。

公司在安徽合肥庐江高新区投资建设年产 50,000 吨锂盐、3,800 吨烷基锂系列及其配套产
品项目，项目总投资约 10 亿元。 该项目于 2022 年上半年正式开工，项目后续投产后，公司锂化
物产能有望实现跨越式提升，为公司未来新能源业务的进一步扩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主要产品
（1）轨道结构减振产品
轨道结构减振，是一种从振动源实施控制的减振措施，具有安全、经济和可靠等特点。 根据

使用部位不同，轨道结构减振产品主要可分为道床类、轨枕类、扣件类和钢轨类等四类；按使用
的原材料不同，轨道结构减振产品主要可分为橡胶类、钢弹簧类和聚氨酯类等三类。

公司研发的轨道结构减振产品主要为橡胶类减振产品，包括隔离式橡胶减振垫、弹簧隔振
器产品（道床类），弹性支承式无砟轨道用橡胶套靴（轨枕类），钢轨波导吸振器（钢轨类）和轨下
橡胶垫板（扣件类）等，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是隔离式橡胶减振垫和弹性支承式无砟轨道用橡
胶套靴。

①隔离式橡胶减振垫
隔离式橡胶减振垫是一种道床类轨道结构减振产品，采用天然橡胶、合成橡胶、骨架材料、

炭黑和多种助剂制成，在减振性能、结构设计、适用范围、施工速度和养护维修等方面具有优
势。 隔离式橡胶减振垫及使用效果图如下：

根据结构不同，隔离式橡胶减振垫可分为平面型垫和异型垫两个系列、多种型号产品，可
满足不同列车行驶速度、列车轴重和轨道下部结构的轨道结构减振需求。 其中，平面型垫采用
上下两层高耐磨、高强度的橡胶材料，中间使用高品质的橡胶颗粒填充制成；异型垫由面层和

多个圆锥截顶的橡胶弹簧单元组成，是平面支撑和多支点弹簧的结合。 平面型和异型垫的结构
示意图分别如下：

隔离式橡胶减振垫既可以用于有砟轨道，也可以用于无砟轨道。
隔离式橡胶减振垫用于有砟轨道时，是在碎石道床与下部结构物之间插入弹性层，以提高

轨道弹性，降低列车运行振动引起的干扰、减少二次辐射噪声和道砟的粉化，降低轨道养护维
修工作量。

图 1� 隔离式橡胶减振垫在有砟轨道应用示意图

隔离式橡胶减振垫用于无砟轨道时， 通过满铺或条铺的方式增加轨道合理的弹性和阻尼
来吸收部分振动能量，从而达到减小道床应力、延长结构寿命、降低列车运行对沿线噪声敏感
目标干扰的影响、满足环境影响评估的要求等目的。

图 2� 隔离式橡胶减振垫在无砟轨道应用示意图

②弹性支承式无砟轨道用橡胶套靴
弹性支承式无砟轨道用橡胶套靴是一种轨枕类轨道结构减振产品， 由套靴和微孔橡胶垫

板构成，主要应用于客货共线及重载铁路专用线的隧道内无砟轨道地段，以减少运营期间轨道
的养护维修工作量，同时降低重载列车运行过程中振动对隧道的危害。

使用该产品的轨道结构被称为弹性支承块式轨道结构，由弹性支承块、道床板和下部结构
及配套扣件构成，主要目的是使无砟轨道的组合刚度接近于有砟轨道，从而减小列车运行引起
的振动向下部结构的传递。 轨枕下部的套靴和微孔橡胶垫板为轨道结构提供了双层弹性；其
中，套靴将轨枕与周围道床有效隔离，避免了刚性连接，同时提供纵横向弹性变形。

图 3 弹性支承块式无砟轨道用橡胶套靴应用示意图

弹性支承式无砟轨道用橡胶套靴采用耐老化性能较好的橡胶、 高品质炭黑和多种助剂制
成，在承载能力、耐油性能和尺寸配合方面具有优势。 套靴和微孔橡胶垫板图示如下：

（2）锂化物产品
公司正丁基锂、氯代正丁烷等产品，主要用于医药中间体、合成橡胶催化剂、电子化学品等

领域。 在新医药领域，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以及非专利药产量的快速提升，作为重要
催化剂的丁基锂以及制备丁基锂原料的氯代正丁烷需求将保持增长。 同时，在合成橡胶领域，
随着合成橡胶的进口替代及化工行业民企进入，市场对丁基锂需求量增加较大。

昌吉利自 2006 年起开发生产正丁基锂产品，2008 年至 2012 年， 昌吉利开发烷基锂新产品
- 仲丁基锂、甲基锂形成批量生产。 2017 年至 2020 年，昌吉利开发航天工业用新产品 -- 硅醚
烷基锂，小试产品经航天部下属企业试用，满足其质量要求。 在烷基锂领域，昌吉利已获得“制
备高纯氢氧化锂的超滤膜过滤装置”、“一种硅醚烷基锂的制备方法”等多项专利技术。

在锂盐产品方面，昌吉利 2008 年起研发生产无水氯化锂产品，经过六年多的研发实验，在
国内率先实现采用 DBT 技术生产无水氯化锂，产品各项指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针对无水氯
化锂产品，公司已获得“一种改进的离心机绞龙输送装置”、“浮球液位计溶剂罐”等多项专利技
术。 氯化锂是基础锂产品，最主要的用途是电解制备金属锂、新型特种工程材料“PPS� 聚苯硫
醚”合成的主原料，此外还用于铝的焊剂、非冷冻型空调机的吸湿剂及特种水泥生产的添加剂；
催化剂级氯化锂为深加工锂产品，主要用于生产新型分离气体专用分子筛、新型建筑防水材料
与新型焊接材料的添加剂。

氯代正丁烷、丁基锂、氯化锂产品图示如下：

氯代正丁烷 丁基锂 氯化锂
（三）主要经营模式
（1）业务流程
公司主营业务板块包括减振 / 震业务和新能源业务，其中减振 / 震业务模式主要有以下两

种方式：（1）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生产产品，并主动开发客户，与之协商定价进行销售；（2）根据
下游客户招标信息，在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后，通过招投标方式进行销售，两种模式中以招投
标方式销售为主。 新能源业务模式主要是：根据市场需求生产加工锂化物产品，并采用直销模
式在自主定价的基础上与客户协商最终价格、销售产品。

（2）采购模式
公司两大业务板块采购模式基本一致，均以生产计划为基础制定采购需求。 公司设立采购

部，负责包括原材料在内的物资采购，确保所需物资优质、高效供应，并不断降低采购成本和管
理成本。公司采购的物资主要为原材料、设备和能源，原材料采购主要采取计划采购的方式。采
购部根据生产运营部提交的原材料需求单， 结合公司的原材料安全库存情况和原材料市场价
格，编制原材料采购计划，在合格供应商名录中选择供应商进行采购。

公司制定了《存货采购与付款管理制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供应商管理体系，对供应商进
行严格的评审考核后，通过考核的列入合格供应商名录，公司原则上只向列入合格供应商名录
的供应商进行采购。 公司一般通过签订合同或者下达订单的方式商定采购的具体内容。

采购入库完毕后，采购经办人将实物入库凭证交采购部门负责人签字后，将相关单据送财
务部作为入账依据。 公司制定了《采购付款及价格管理办法》，根据采购品种不同，将采购划分
为不同等级，并据此制定不同的付款政策。

（3）生产模式
公司两大业务板块生产模式基本一致，均以“以销定产，适度库存”的原则组织生产。
减振 / 震业务板块，在“以销定产，适度库存”的原则下，一方面根据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

同组织生产，另一方面依据自身对客户需求的预判，适度储备成品，维持一个安全的库存量。公
司设生产运营部，负责协调公司的生产调度管理工作，确保生产、采购和销售的信息共享、订单
按时执行，各车间负责实施公司各类产品的生产。

新能源业务板块，采用“以销定产，适度库存”的原则，根据对市场需求的预测和客户订单
情况，采用计划和订单相结合的生产模式。 生产部门根据产品的市场需求状况，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制定生产计划，统一调度并安排生产。
（4）销售模式
减振 / 震业务板块，公司设有销售部，负责重点项目信息跟踪、项目投标、销售合同评审、

签订合同、订单处理、执行销售政策和信用政策等工作。在销售活动的组织上，公司实行按销售
区域划分的区域经理负责制模式。 公司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①与客户
协商定价进行销售；②通过招投标方式进行销售。

新能源业务板块，通过子公司昌吉利进行对外销售，主要采用直销模式，直接将产品出售
给客户，产品主要为自主定价。 公司锂化物产品业务全部由子公司昌吉利的销售团队负责，销
售团队专注于锂化物行业，负责业务机会开拓、售前服务咨询、合同签订、售后服务等。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21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 资
产 5,270,937,032.28 5,123,060,050.86 5,123,787,142.03 2.87% 4,081,994,840.92 4,081,994,840.92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2,373,896,043.46 2,983,357,765.41 2,983,565,196.62 -20.43% 2,522,016,315.76 2,522,016,315.76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21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 业
收入 1,507,295,555.90 1,720,426,822.76 1,720,426,822.76 -12.39% 1,713,270,590.85 1,713,270,590.85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653,607,926.98 410,234,140.95 410,075,453.17 -259.39% 302,406,229.99 302,406,229.99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润

-627,101,911.82 419,996,873.66 419,838,185.88 -249.37% 295,177,332.84 295,177,332.84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861,648,743.62 -128,328,598.27 -128,328,598.27 -571.44% 134,418,931.91 134,418,931.91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 /
股）

-0.60 0.38 0.38 -257.89% 0.31 0.31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 /
股）

-0.60 0.38 0.38 -257.89% 0.31 0.31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24.56% 14.81% 14.81% -39.37% 17.76% 17.7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解释第 16� 号”)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

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
根据该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

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的单项交易 (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
及固定资产因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交易等 )，不适用《企业会
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中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
对该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应当在
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本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该规定， 对于在首次施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规定的单
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将累
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23,249,851.56 703,902,476.29 305,986,883.60 274,156,34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28,075.86 51,542,260.80 -86,189,459.46 -610,132,65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5,139,769.27 47,405,034.67 -87,990,907.74 -571,376,269.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493,599.67 -371,539,462.25 -99,097,547.70 -305,518,134.0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30,984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9,126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美雨 境内自然人 8.99% 98,072,548 0 质押 51,550,000

许吉锭 境内自然人 8.63% 94,188,452 70,641,339 质押 59,463,500

许孔斌 境内自然人 5.10% 55,634,367 41,725,775 不适用 0

许银斌 境内自然人 2.25% 24,578,357 18,433,768 不适用 0

国寿安保基金－中国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险－国寿安
保基金国寿股份均衡
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可供出售）

其他 1.19% 13,003,212 0 不适用 0

滕根叶 境内自然人 0.87% 9,541,258 0 不适用 0

章瑗 境内自然人 0.84% 9,188,206 0 不适用 0

李华锋 境内自然人 0.72% 7,905,895 0 不适用 0

刘时连 境内自然人 0.71% 7,735,101 0 不适用 0

谢锦和 境内自然人 0.70% 7,650,787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美雨与许吉锭为夫妇关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许孔斌、股
东许银斌为兄弟关系，为王美雨和许吉锭之子。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收 购 西 藏 中 鑫
21.74%股权

2022 年 4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2-045《关于收购西藏中鑫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涉及
矿业权投资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2022 年 4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2-066《关于收购西藏中鑫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涉及
矿业权投资的进展公告》

2022 年 4 月 29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2-068《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2022 年 5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2-075《关于收购西藏中鑫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涉及
矿业权投资的进展公告》

2022 年 6月 6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2-091《关于收购西藏中鑫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涉及
矿业权投资的进展公告》

2023 年 1 月 6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157《关于收购西藏中鑫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涉及
矿业权投资的进展公告》

2022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

2022 年 6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论证分析报告》《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等
相关公告

2022 年 7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2-124《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2022 年 9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2-154《关于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2022 年 9月 29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2-156《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受理的公告》

2023 年 1 月 4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005《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
的公告》《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

2023 年 1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014《关于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的公告》

2023 年 4 月 6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040《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2023 年 5 月 29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079《关于实施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2023 年 6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079《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2023 年 7 月 7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094《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2024 年 3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4-023《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批复到期失效的公
告》

增持股份

2023 年 5 月 8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066《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管理人员增持
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2023-067《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
份计划的公告》

2023 年 7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095《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管理人员增持
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2023 年 8 月 2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101《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
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2023 年 8 月 8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102《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
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2023 年 11 月 9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169《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
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提前赎回天铁转债

2023 年 8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110《关于天铁转债可能满足赎回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2023 年 9月 6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123《关于提前赎回天铁转债暨赎回实施的提示性公告》
等相关公告

2023 年 9 月 7 日 -9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共发布 17 次提前赎回天铁转债的提示性公告

2023 年 10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153《关于天铁转债赎回结果的公告》、2023-154《关于天
铁转债摘牌的公告》

挂牌转让西藏中鑫
21.74%股权 2023 年 10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011《关于拟挂牌转让参股公司西藏中鑫投资有限公司

21.74%股权的公告》

股票代码：002466� � � � � �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4-024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天齐锂业”）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
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天齐锂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4〕第 70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根据深交所的要
求，公司就《关注函》中的相关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及分析说明，现公司就《关注函》所列问
题回复公告如下：

1、你公司 2023 年四季度净利润为亏损 8.01 亿元。《公告》显示你公司 2024 年一季度亏损
的主要原因之一为“受锂产品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锂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导
致锂产品毛利大幅下降”。

（1）请结合主营业务开展情况、产品产销量、产品价格、原材料采购价格、成本费用、减值计
提等因素的具体变化情况， 量化分析 2024 年一季度亏损较 2023 年四季度大幅增加的原因，并
说明是否存在持续亏损风险。

公司回复：
一、公司 2024 年一季度亏损较 2023 年四季度大幅增加的原因
尽管受到锂市场低迷，价格下滑的不利影响，但是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生产经营正常，累

计销售锂盐产品 16739 吨，环比增加 20.49%，同比增长 108.92%。
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生产经营正常。 公司 2024 年一季度和 2023 年四季度主要经营成果

数据如下：
单位：亿元人民币

项目 2024 年第一季度 2023 年第四季度 变动额 变动率

营业收入 25.85 71.04 -45.19 -63.61%

营业成本 13.34 16.18 -2.84 -17.55%

毛利额 12.51 54.86 -42.35 -77.20%

投资收益 -13.27 -0.15 -13.12 -8746.67%

财务费用 2.54 1.09 1.45 133.03%

资产减值损失 -0.57 -6.38 5.81 -91.07%

净利润 -8.31 32.93 -41.24 -12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97 -8.01 -30.96 -386.52%

注：以上 2024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系初步核算结果，最终数据以公司拟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2024 年一季度报告》为准。

2024 年第一季度亏损环比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系：
1、锂产品的销售毛利额及毛利率环比下降：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实现收入 25.85 亿元，较

2023 年第四季度下降 63.61%；毛利额 12.51 亿元，较 2023 年第四季度下降 77.20%。 如下表所
示，2024 年第一季度， 公司锂矿销量 143,488 吨， 环比下降 26.82%； 锂化合物及衍生品销量
16,739 吨， 环比增加 20.49%。 同时， 受到市场价格下行影响， 锂化合物销售均价环比下降
40.53%；受市场价格下行及锂矿定价机制调整影响，锂矿销售均价环比下降 70.24%；以上因素
叠加导致锂矿毛利额环比下降 84.27%，锂化合物及衍生品毛利额环比下降 48.86%。 主要变动
如下：

产品 项目 2024 年第一季度 2023 年第四季度 变动额 变动率

锂矿

销量（吨） 143,488 196,075 -52,587 -26.82%

毛利额（亿元） 6.91 43.93 -37.02 -84.27%

锂化合物及衍
生品

销量（吨） 16,739 13,892 2,847 20.49%

毛利额（亿元） 5.59 10.93 -5.34 -48.86%

注：上表锂化合物及衍生品不包含锂渣等副产品。
2、投资收益环比大幅下降：主要系公司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环比大幅下降

所致。 公司重要的联营公司 Sociedad� Química� y� Minera� de� Chile� S.A.（以下简称“SQM”）近
期发布公告称，其基于最新的税务诉讼裁决情况，将重新审视所有税务争议金额的会计处理，
并预计可能减少其 2024 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约 11 亿美元。 公司经过多轮沟通，进一步确认了
公告相关信息。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该项 SQM 税务争议裁决影响按照公司持股比例确认
在本报告期对 SQM 的投资收益，进而导致 2024 年第一季度确认的对 SQM 的投资收益环比大
幅下降约 1,143%。 根据 SQM 披露的 2023 年财务报告，11 亿美元的金额覆盖了从 2012-2023 纳
税年度（2011-2022 营业年度）期间所有有争议的矿业税费用，后续是否有更多相关税收影响取
决于智利当地的立法过程和新生效的法律体系以及 SQM 与税务局的谈判过程和结果，但对公
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归母净利润”）的影响将进一步减弱。

3、财务费用环比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内美元指数大幅波动导致公司汇兑损失环比大幅
增加所致。

此外，公司持有 Tianqi� Lithium� Energy� Australia� Pty� Ltd（以下简称“TLEA”）51%的股权，对
TLEA 控股；TLEA 持有 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以下简称“文菲尔德”）51%的股权。 公司通
过控股子公司 TLEA 控制文菲尔德，间接持有文菲尔德 26.01%的股份，少数股东持有剩余的股
权。 公司合并层面锂产品对外实现销售时，少数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文菲尔德向天齐锂业锂化
合物生产基地销售锂矿的毛利。 2023 年第四季度因锂矿售价较高产生的文菲尔德层面的高毛
利在 2024 年第一季度得以实现，导致本期少数股东损益较高，归母净利润亏损增加。 随着文菲
尔德锂矿定价周期的缩短以及锂矿价格由高位回落并逐步平稳， 上述因素对公司归母净利润
的影响将逐步降低。

上表中，资产减值损失主要是针对澳大利亚奎纳纳工厂的存货计提的减值，主要原因是奎
纳纳工厂尚处于产能爬坡阶段，单位生产成本相对较高，而同期氢氧化锂市场价格相对较低，
因此出现了阶段性的存货减值。 2024 年第一季度及 2023 年第四季度，公司国内的锂盐和锂精
矿存货均未计提减值准备，主要原因系存货成本均为较低的穿透后的格林布什锂精矿成本。

二、公司是否存在持续亏损风险
如前所述，2024 年第一季度， 锂化工产品销售均价相较于去年同期或 2023 年第四季度均

为明显下降；同时，在 2024 年之前，泰利森化学级锂精矿定价机制与公司锂化工产品销售定价
机制存在时间周期的错配，上述因素的叠加影响导致了公司经营业绩的阶段性亏损。 随着文菲
尔德锂矿定价周期的缩短、锂矿价格由高位回落并逐步平稳，以及公司锂化工产品生产基地稳
定生产运营和销售对现有锂精矿库存的逐步消化， 公司各生产基地的化学级锂精矿出库成本
会逐步贴近最新采购价格，锂精矿定价机制的阶段性错配也会逐步减弱，从而对公司后续的经
营产生相对正向影响。 同时，联营公司 SQM 后续计提矿业税（如有）对公司归母净利润的影响
将逐步减弱。

此外，公司的财务业绩仍会受到经营性及非经营性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具体
分析如下：

1、市场价格波动导致的亏损风险
由于公司拥有稳定且具成本优势的锂精矿供应，同时在锂化合物生产端具备成熟、稳定的

生产工艺流程，公司生产成本长期以来较为平稳，对经营业绩波动的影响较小。因此，公司经营
性亏损的主要风险源于锂化学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 具体而言，公司所处有色金属行业属于周
期性行业，受多种因素变化的影响，锂产品价格呈现波动性，当前以及预期的供求变动都可能
影响锂产品的当前及预期价格。 锂价格的波动可能对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带来不
确定性。 锂产品价格的大幅或持续下跌可能导致营业收入及盈利能力降低、资产发生减值，进
而带来亏损风险。

此外，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文菲尔德存在少数股东，锂矿价格的大幅波动将导致少数股东
损益发生较大变化，对归母净利润带来不确定性。 文菲尔德锂矿定价机制自 2024 年 1 月开始，
由之前的季度定价调整为月度定价，时间性差异进一步降低，前述风险将得以缓解。

2、非经营性因素影响
除上述 1 中所述经营性因素影响外，公司业绩还会受不可控的非经营性因素影响。 其中主

要包括：
（1）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财务业绩的风险：公司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

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的份额确认投资收益。 因此，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财务业绩波动将可能给公司带来亏损的风险。

（2）汇率风险：公司面临与汇率波动相关的风险。 公司承受的汇率风险主要与美元、澳元有
关，存在因美元、澳元汇率波动引致的业绩波动风险。 汇率波动可能会增加以人民币计量的海
外业务成本或减少公司以人民币计价的海外业务收入， 或影响公司出口产品的价格以及公司
进口设备及材料的价格。 由于外汇汇率波动而导致的任何成本增加或收入减少均可能对公司
的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因汇率波动引起的外币资产及外币负债的减少或增加也可能对公司利
润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风险，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力争减少上述风险对公司的不
利影响。

（2）请说明你公司经营情况变动是否符合行业变动趋势，是否与可比公司业绩变动情况相
符。

公司回复：
以下为行业第三方报价机构上海有色网（SMM）对电池级碳酸锂和锂精矿市场价格的相关

信息统计。

如上图电池级碳酸锂和锂精矿市场价格走势图所示，2023 年第四季度至 2024 年第一季度
期间，锂产品的市场价格整体呈现大幅下滑趋势，其中电池级碳酸锂的市场价格由 2023 年第
四季度初的 169,000 元 / 吨下降至 2024 年第一季度末的 109,750 元 / 吨， 下降幅度为 35%；锂
精矿的市场价格由 2023 年第四季度初的 2,560 元 / 吨下降至 2024 年第一季度末的 1,099 元 /
吨，下降幅度为 57%。 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电池级碳酸锂的销售均价环比下降约 35%，锂精矿
销售均价环比下降约 70%（受文菲尔德定价机制影响）， 公司销售均价变动趋势与市场价格变
动趋势基本一致。

此外，由于公司拥有稳定且具成本优势的锂精矿供应，同时在锂化合物生产端具备成熟、
稳定的生产工艺流程， 公司生产成本长期以来较为平稳， 对经营业绩波动的影响较小。 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的单位营业成本较 2023 年第四季度基本持平。

综上所述，公司产品第一季度销售均价的环比波动与同期市场情况相符，经营情况变动符
合行业变动趋势。

截止本关注函回复日， 公司的可比公司赣锋锂业、 盛新锂能、 雅保、SQM 等暂未公告其
2024 年第一季度业绩。

2、《公告》显示，你公司联营公司 SQM 发布公告称，智利圣地亚哥法院于 2024 年 4 月对其
2017 年和 2018 年税务年度的税务诉讼进行了裁决， 撤销了税务和海关法庭在 2022 年 11 月 7

日对于该案件的裁决结论。 SQM 基于最新裁决情况重新审视所有税务争议金额的会计处理，
并预计可能将减少其 2024 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约 11 亿美元。 请说明 SQM 税务争议裁决的具
体情况及后续进展情况，对你公司一季度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及计算依据，你公司将相关税务争
议裁决影响确认在一季度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
一、SQM 税务争议裁决的具体情况及后续进展情况以及对公司的一季度净利润的影响金

额及计算依据
SQM 税务争议裁决主要原因系智利矿业税的争议；自 2006 年起智利税务局针对采矿企业

征收矿业税，2023 年 8 月 10 日新的矿业税法 Mining� Royalty� Law(Law� 21591)公布，替代了之
前的矿业税规定，并于 2024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矿业税适用于所有的采矿企业，但目前的征税行业和产品仅针对铜矿，根据其销售量的高
低和销售产品的毛利率适用不同的征税规则。 截至目前，锂矿企业尚未被智利现行有效的税法
法规明确纳入征税范围。 虽然缺乏明确立法，但税务局在实践中扩大了矿业税的征税范围，对
其他矿业企业（如锂矿业）进行纳税评估并进行征税；

根据 SQM 相关公告及披露信息，SQM 自 2011 年起每年收到智利税务局对于矿业税的纳
税评估征税通知并要求进行税款缴纳；SQM 按照税款缴纳通知书缴纳税款， 但因锂矿企业尚
未被矿业税法规明确纳入征税范围，SQM 同时针对该事项向智利税务和海关法院提起税务索
赔诉讼，并将该已缴纳的税款在财务报表上作为“其他非流动资产”列示。

智利圣地亚哥法院于 2024 年 4 月对于 2017-2018 税务年度（对应 2016-2017 财年）的案件
进行了裁决，撤销了税务和海关法院在 2022 年 11 月 7 日对于该案件的裁决结论（曾支持 SQM
不缴纳矿业税的诉求）。 SQM 发布公告明确将基于 4 月智利法院最新裁决结果，重新审视历史
期间已缴纳和计提的矿业税会计处理，并预计可能将减少其 2024 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约 11 亿
美元（涵盖 2011-2023 财年矿业税金额）；公司经过多轮沟通，了解到 SQM 有较大可能在 2024
年第一季度进行会计调整，基于历史期间诉讼及裁决的胜诉概率和谨慎性原则，将矿业税实缴
金额和预提金额调整到当期利润表。 就此事项，公司按照持股比例 22.16%计算在 2024 年第一
季度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影响，金额约为 17 亿元人民币。

后续，SQM 仍将针对 2024 年 4 月（对应 2017-2018 年税务争议）的裁决结果进一步向上一
层法院提起上诉。 由于历史期间其他年度的税务诉讼和裁决相互独立，各案件分别处于不同的
审理阶段，尚未取得裁决结果。 预计后续矿业税争议事项涉及的诉讼和裁决轮次、最终判决结
果尚无法预测。

二、将相关税务争议裁决影响确认在一季度的合理性
公司合计持有 SQM 公司股份总数的 22.16%。 根据 SQM 章程， 公司能委派三名董事会成

员，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定，对 SQM 的长期股权投资按权
益法进行核算。

由于 SQM 是在智利圣地亚哥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根据两地交易所信息披
露规则，SQM 披露季度财务报告的时间晚于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时间， 公司不能先于
SQM 公告其季度财务信息。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2 号 - 中期财务报告》第九条规定：“中期
会计计量与年度财务数据相比，可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估计，但是，企业应当确保所提供的中
期财务报告包含了相关的重要信息”。 公司在计量和确认对联营企业 SQM 的投资收益的过程
中，全面考虑在编制和批准报出财务报告时能够取得并加以考虑的可靠信息。 公司按照持续一
致的方式，在编制和批准报出第一季度报告时通过财务测算模型并结合 Bloomberg（以下简称
“彭博社”）预测的 SQM 第一季度每股收益等信息预估 SQM 第一季度经营损益，并按照公司持
股比例预估对 SQM 的投资收益。

如一所述，SQM 于近期发布公告称，智利圣地亚哥法院于 2024 年 4 月对其 2017 年和 2018
年税务年度的税务诉讼进行了裁决，撤销了税务和海关法庭在 2022 年 11 月 7 日对于该案件的
裁决结论。 SQM 管理层基于最新裁决情况认为需要重新审视所有税务争议金额的会计处理，
并预计可能将减少其 2024 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约 11 亿美元。 公司经过多轮沟通，确认了公告
所述的相关内容。 同时，公司通过对比公告前、后彭博社发布的 SQM 每股收益预测，确认其未
包含 SQM 公告所述税务事项的影响。

因此， 公司在编制第一季度财务报表和业绩预告时根据前述彭博社预测数据， 结合 SQM
税务争议裁决的影响， 确认了对 SQM 的投资收益。 参考彭博社发布的最新预测信息， 其对
SQM 的预测每股收益已大幅下调。

综上所述，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认为将上述 SQM 税务争议裁决影响确认在 2024 年第一
季度对该联营公司按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中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2023 年年报显示，你公司对 SQM 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账面价值）为 261.63 亿元。 近
期有媒体报道称，SQM 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签署谅解备忘录。 请你公司核实说明相
关事项具体情况，评估对你公司的影响并说明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公司回复：
一、关于 SQM 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8 年投资 40.66 亿美元购买了智利 SQM 公司的 23.77%股权， 成为其第二大股

东。 截至目前，公司持有 SQM 合计约 22.16%的股权。
SQM 是全球重要的钾、锂等产品生产企业，其总部位于智利圣地亚哥，目前于美国纽约证

券交易所及智利圣地亚哥证券交易所上市。 SQM 拥有智利阿塔卡马盐湖的采矿经营权，阿塔
卡马盐湖含锂浓度高、储量大、开采条件成熟、经营成本低，是全球范围内禀赋十分优越的盐湖
资源， 为全球锂产品重要的产区 。 智利政府经济部下属的生产促进局 （Corporacio?n� de�
Fomento� de� la� Produccio?n� de� Chile，以下简称“Corfo”）于 2018 年 1 月授权 SQM� 在租赁期内
（即 203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有权开发、处理和销售总计相当于 220 万吨碳酸锂当量配额。

2023 年 12 月 27 日，SQM 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 Codelco（以下简称“Codelco”）就 2025 年至
2060 年期间阿塔卡马盐湖的运营和开发达成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以下简称“MoU”）。 MoU 是一项框架协议，两家公司希望在此基础上建立合
作伙伴关系，与社区和谐相处，以可持续的方式在阿塔卡马盐湖生产高质量的锂产品。 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SQM 与 Codelco 将基于双方的合作关系设立一家合营公司。 合营公司将负责
SQM 目前从智利生产促进局（Corfo）租赁的阿塔卡马盐湖地区碳酸锂和氢氧化锂的生产，并将
负责不同项目的执行和全球锂的销售。 SQM 在公告中提到这种合作关系将允许在“当前将于
2030 年到期的 SQM 与 Corfo 的租赁合同”和“Codelco 在 2031 年至 2060 年的租赁合同”之间进
行有效过渡。此外，相关方的合伙关系还需要在满足一些先决条件后才会生效，包括：1）从智利
核能委员会（Comisión� Chilena� de� Energía� Nuclear）获得开采租赁特许权所需的相关授权，2）
通知智利和某些其他国家的反垄断当局并获得其批准，3）完成与原住民的磋商，4）双方满意对

SQM� Salar� S� . � A� . � 和 Minera� Tarar� SpA 的技术和法律尽调审查流程等。 基于先前向智利金
融市场委员会（以下简称“CMF”）做出的咨询，SQM 董事会同意 MoU 所载之交易不提交给股
东大会投票，并定于 3 月底与 Codelco 签署正式协议。

根据 SQM 公开披露的 MoU 及相关公告，SQM 与 Codelco 对合营公司的股权架构、公司治
理、利润分配、采矿额等作出一系列的约定和安排。 合营公司成立后，SQM� 将拥有其 50%减 1
股的股份，Codelco 将拥有其 50%加 1 股的股份。

在合作的第一阶段（2025-2030 年），通过设置不同系列股票的方式，SQM 在股东大会拥有
多数表决权，并将对合营公司进行合并报表； Codelco� 获得在某些需要绝对多数投票事项上的
否决权。 合营公司在第一阶段将取得额外生产和销售配额，Codelco 每年将获得相当于 3.35 万
吨碳酸锂当量的经济利益（六年内共计 20.1 万吨）。

在合作在第二个阶段（2031 年 -2060 年），只有单一系列的普通股票，Codelco 将在股东大
会上拥有多数票，并将对合营公司进行合并报表；各方将根据在合营公司的持股比例获得相应
经济利益。

2024 年 3 月 20 日，SQM 公告将与 Codelco 友好协商以进一步修改双方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公告签署的 MoU, 并将原本明确合作伙伴关系的文件签署时间由 2024 年 3 月 31 日延迟到
2024 年 5 月 31 日；同时，SQM 对 MoU 进行了补充说明。

为获取更加公开、 透明且充分的信息， 公司向 SQM 发出了召开信息性股东大会的要求，
SQM 于 2024 年 3 月 21 日举行信息性股东大会并就此次股东大会的内容进行了公告。 SQM 在
相关公告中强调：（i）谈判仍在进行中，因此无法提供关于谈判内容以及最终协议条款和其他
决定性文件的进一步细节。 除了因尚未达成最终协议可能发生变化外， 谈判内容还受公司与
Codelco 之间签署的保密协议的约束；以及（ii）谈判不仅涉及合资公司的典型商业和合同事项，
还涉及一系列各方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必须考虑的技术、工程、工艺、环境和社区方面的问题，这
些问题涉及不同政府机构和第三方的参与。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再次提请 SQM 召开新的临时股东大会，讨论并投票表决 MoU 所
载之交易。 SQM 于 2024 年 4 月 10 日发布了相关公告，将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智利时间）召开
特别股东大会，以讨论该 MoU 所载之交易，具体为：（a）管理层就 SQM 与 Codelco 之间的谈判
进展进行报告，特别是双方是否就根据 MoU 所谈判的合同条款达成协议，包括 2024 年 3 月 21
日召开的信息性股东大会中提到的内容。（b）管理层就 SQM 与 Codelco 合作可能带来的优点、
机遇、优势、劣势和风险进行阐述，并听取股东的问题和评论。 股东的观点对 SQM 的管理层不
构成约束，也不免除管理层的责任。（c）根据截止至股东大会当日的谈判状态，讨论与 Codelco
合作的法律结构，以及根据智利公司法和 SQM 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批准所需的步骤和法律
要求。 除讨论上述（a）、（b）和（c）点所提及的事项外，董事会还决定不就与 Codelco 的合作交易
进行股东投票，原因是：（1）截止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与 Codelco 交易相关的合作协议或最终法
律结构有待批准；（2）基于 SQM 此前向 CMF 做出咨询，根据 CMF 在 2024 年 2 月 29 日编号为
27980 的函件所述,� 由公司董事会批准此类交易将是适当的，而不是由股东批准。 2024 年 4 月
24 日，SQM 召开了第二次信息性股东大会，回答了股东的相关问题。 公司将持续关注 SQM 后
续相关公告。

（注： 以上提到的 MoU 及所载之潜在交易的相关内容均来自于 SQM 发布的英文公告翻
译，仅供参考，具体内容请以其发布的英文公告为准。 ）

二、对公司的影响评估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在 SQM 披露 MoU 后， 一直密切关注该事件的进展情况， 就公司目前掌握的信息，

SQM 披露的 MoU 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性协议。 同时 SQM 在相关公告及其召开的信息
性股东大会中均表示，其正在与 Codelco 商谈关于 MoU 协议修改的事宜，谈判仍在进行中，谈
判内容还受其与 Codelco 之间签署的保密协议的约束，无法提供关于谈判内容以及协议和合营
公司其他最终文件的最终条款及条件的进一步细节。 因此，基于目前的已知信息，公司现阶段
暂时无法对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进行充分的考虑和评估。 在 2023 年报时点，公司基于当时掌
握的信息和相关假设对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SQM 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了减值测试，结果显示
SQM 长期股权投资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减值情形。 公司会继续密切关注 SQM 的更新
信息，并及时从财务角度进行相应的谨慎评估。

考虑到目前 SQM 董事会仅批准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MoU，而尚未批准最终协议文件和
合营关系，最终协议经双方同意后，会再次提交给 SQM 董事会进行分析和审议，才能正式签署
和生效。公司计划在此期间尽最大努力，积极争取 SQM 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MoU 涉及的后续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或交易事项，以帮助公司对该协议所涉及的公司财务、商业和治理影响进
行负责任地合理评估并参与决策。

三、风险提示
鉴于 SQM 目前披露的 MoU 是一项不具有律约束力的框架协议， 最终协议的详细内容仍

需通过进一步谈判确定。 公司目前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以全面评估该 MoU 所涉交易是否符合
SQM 公司及其股东的最佳利益，以及可能对公司在 SQM 的投资产生何种影响。 由于该事项目
前尚处于谈判阶段，其未来的具体实施情况及影响尚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因此截至目前公司没
有做出下一步决策的充分信息。

根据目前 SQM 公告的 MoU 及相关内容，SQM 在阿塔卡马盐湖锂业务的开采经营权将有
望从 2030 年到期延期至 2060 年； 但到 2031 年及之后， 阿塔卡马盐湖的核心锂业务将由
Codelco 公司控股。 由于信息有限且正式交易协议尚在谈判阶段，公司无法判断其是否会影响
SQM 在阿塔卡马盐湖的锂业务收益。 基于此，公司已两次主动要求召开股东大会以获取更详
细信息，并要求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相关交易。如果 SQM 后续未就 MoU 所涉正式交易协议
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公司作为其第二大股东可能无法行使保护自身利益的相关股东权利。

公司会持续关注 SQM 关于 MoU 所涉潜在交易后续正式协议或其他交易文件签署的相关
进展，动态评估对公司的影响，及时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加强与相关方面的沟通协调，积
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以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对于此事项的后续进展和具
体影响，公司将在必要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